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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林若虚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

526 條第1 項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所

謂「請求之原因事實」，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

「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

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為無資力之狀

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等情事。次按民事

訴訟法第526 條第2 項規定，「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是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債權人如

　　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

　　，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

　　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又

　　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法院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

　　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

　　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

　　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

　　453 號裁定參照）。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於民法第103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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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二人對離婚條件尚無法達

成共識，聲請人預計向本院起訴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合併請求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0元，婚

後消極財產合計0元，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則有坐落高雄市

○○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925）及其

上同段9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地），參

考同社區同戶型其他樓層實價登錄結果，系爭房地價值陳報

為新台幣（下同）1,540萬元，是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

為1,540萬元，婚後消極財產合計為0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

額為1,540萬元，聲請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

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7,700,000元。而系爭

房地購買時間為民國99年，相對人突然於112年9月5日向星

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720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

權，相對人復於112年9月12日再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

定333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再於113年3月7日向

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432萬元之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

押權，相對人於短時間內密集將系爭房屋一再增貸掏空其價

值，顯見相對人係自始就計畫讓聲請人無法依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任何金錢。現相對人更以通訊軟體LINE

傳訊息予聲請人聲稱其要把名下唯一的系爭房地先出售，若

相對人將系爭不動產變價為現金，將不易追索，恐將致聲請

人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有假扣押以保全聲

請人金錢債權之必要，故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5

26條第1、2項規定，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00萬元之範圍

內予以假扣押，並陳明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存單存單供擔保以

補釋明之不足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固以上揭情節，而主張就離婚後之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惟依聲請人之本件家事假扣押聲請狀內容所載，聲請人

尚未提起離婚訴訟，且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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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查詢結果顯示兩造現仍為夫妻，並未離婚，顯見聲請人與

相對人間夫妻財產制並未消滅，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

夫妻離婚後其法定財產制消滅後始行發生，此觀民法第1030

條之1及第1058條規定甚明，是本院難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

現在有何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存在。

　㈡至假扣押原因之釋明部分，觀諸聲請人所提證據，至多能證

明相對人有為擔保借款而於其所有房地上設定抵押，而借款

之原因多端，基於財務規劃、財務管理或理財甚或清償債務

均有之，且個人財務狀況因收入變動或理財運用而有增減，

進而對其名下資產加以處分或重新配置，本屬人情之常，聲

請人復未提供任何事證足認相對人經歷前述財務變動後，將

因此陷入無資力之狀態或係基於減少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

目的而為，實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上情遽認相對人有減少聲

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脫產行為。聲請人雖另提出兩造對話擷

圖顯示相對人稱：「新榮街和汽車我自己留著。你搬出去我

要賣掉」等語，縱認相對人有出售系爭房地之規劃，惟處分

登記於其名下之財產，並不當然認相對人有財產減少之狀，

又聲請人未提出其他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系爭房屋將來出

售變價之現金，加予減少、脫產或為任何不利處分致陷自己

無資力之企圖或行為事實，本院自無從僅因聲請人陳述就認

定相對人有何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

為無資力之狀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或浪費財

產之行為，實難認聲請人已就本件是否有假扣押原因存在為

釋明。

　㈢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就請求及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缺一不

可，而本件聲請人就請求與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皆有所不備，

縱令聲請人有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表示，仍不符假扣押之要

件，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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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呂欣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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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林若虚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1 項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所謂「請求之原因事實」，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為無資力之狀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等情事。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 項規定，「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是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債權人如
　　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
　　，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
　　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又
　　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法院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
　　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
　　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
　　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
　　453 號裁定參照）。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於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二人對離婚條件尚無法達成共識，聲請人預計向本院起訴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合併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0元，婚後消極財產合計0元，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則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925）及其上同段9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地），參考同社區同戶型其他樓層實價登錄結果，系爭房地價值陳報為新台幣（下同）1,540萬元，是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為1,540萬元，婚後消極財產合計為0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540萬元，聲請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7,700,000元。而系爭房地購買時間為民國99年，相對人突然於112年9月5日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720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相對人復於112年9月12日再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333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再於113年3月7日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432萬元之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相對人於短時間內密集將系爭房屋一再增貸掏空其價值，顯見相對人係自始就計畫讓聲請人無法依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任何金錢。現相對人更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予聲請人聲稱其要把名下唯一的系爭房地先出售，若相對人將系爭不動產變價為現金，將不易追索，恐將致聲請人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有假扣押以保全聲請人金錢債權之必要，故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526條第1、2項規定，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陳明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存單存單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固以上揭情節，而主張就離婚後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惟依聲請人之本件家事假扣押聲請狀內容所載，聲請人尚未提起離婚訴訟，且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顯示兩造現仍為夫妻，並未離婚，顯見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夫妻財產制並未消滅，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夫妻離婚後其法定財產制消滅後始行發生，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及第1058條規定甚明，是本院難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現在有何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存在。
　㈡至假扣押原因之釋明部分，觀諸聲請人所提證據，至多能證明相對人有為擔保借款而於其所有房地上設定抵押，而借款之原因多端，基於財務規劃、財務管理或理財甚或清償債務均有之，且個人財務狀況因收入變動或理財運用而有增減，進而對其名下資產加以處分或重新配置，本屬人情之常，聲請人復未提供任何事證足認相對人經歷前述財務變動後，將因此陷入無資力之狀態或係基於減少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為，實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上情遽認相對人有減少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脫產行為。聲請人雖另提出兩造對話擷圖顯示相對人稱：「新榮街和汽車我自己留著。你搬出去我要賣掉」等語，縱認相對人有出售系爭房地之規劃，惟處分登記於其名下之財產，並不當然認相對人有財產減少之狀，又聲請人未提出其他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系爭房屋將來出售變價之現金，加予減少、脫產或為任何不利處分致陷自己無資力之企圖或行為事實，本院自無從僅因聲請人陳述就認定相對人有何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為無資力之狀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或浪費財產之行為，實難認聲請人已就本件是否有假扣押原因存在為釋明。
　㈢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就請求及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缺一不可，而本件聲請人就請求與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皆有所不備，縱令聲請人有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表示，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呂欣璇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全字第5號
聲  請  人  陳彥廷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林若虚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
    526 條第1 項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所
    謂「請求之原因事實」，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
    「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
    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為無資力之狀態
    ，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等情事。次按民事訴
    訟法第526 條第2 項規定，「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是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債權人如
　　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
　　，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
　　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又
　　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法院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
　　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
　　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
　　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
　　453 號裁定參照）。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於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二人對離婚條件尚無法達
    成共識，聲請人預計向本院起訴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合併請求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0元，婚
    後消極財產合計0元，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則有坐落高雄市○
    ○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925）及其上同段
    9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地），參考同社
    區同戶型其他樓層實價登錄結果，系爭房地價值陳報為新台
    幣（下同）1,540萬元，是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為1,540
    萬元，婚後消極財產合計為0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5
    40萬元，聲請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分配
    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7,700,000元。而系爭房地購買
    時間為民國99年，相對人突然於112年9月5日向星展銀行借
    款並由銀行設定720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相對
    人復於112年9月12日再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333萬
    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再於113年3月7日向星展銀
    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432萬元之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
    相對人於短時間內密集將系爭房屋一再增貸掏空其價值，顯
    見相對人係自始就計畫讓聲請人無法依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取得任何金錢。現相對人更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
    予聲請人聲稱其要把名下唯一的系爭房地先出售，若相對人
    將系爭不動產變價為現金，將不易追索，恐將致聲請人日後
    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有假扣押以保全聲請人金
    錢債權之必要，故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526條第
    1、2項規定，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
    假扣押，並陳明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存單存單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固以上揭情節，而主張就離婚後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惟依聲請人之本件家事假扣押聲請狀內容所載，聲請人尚
    未提起離婚訴訟，且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
    查詢結果顯示兩造現仍為夫妻，並未離婚，顯見聲請人與相
    對人間夫妻財產制並未消滅，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夫
    妻離婚後其法定財產制消滅後始行發生，此觀民法第1030條
    之1及第1058條規定甚明，是本院難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現
    在有何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存在。
　㈡至假扣押原因之釋明部分，觀諸聲請人所提證據，至多能證
    明相對人有為擔保借款而於其所有房地上設定抵押，而借款
    之原因多端，基於財務規劃、財務管理或理財甚或清償債務
    均有之，且個人財務狀況因收入變動或理財運用而有增減，
    進而對其名下資產加以處分或重新配置，本屬人情之常，聲
    請人復未提供任何事證足認相對人經歷前述財務變動後，將
    因此陷入無資力之狀態或係基於減少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
    目的而為，實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上情遽認相對人有減少聲
    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脫產行為。聲請人雖另提出兩造對話擷
    圖顯示相對人稱：「新榮街和汽車我自己留著。你搬出去我
    要賣掉」等語，縱認相對人有出售系爭房地之規劃，惟處分
    登記於其名下之財產，並不當然認相對人有財產減少之狀，
    又聲請人未提出其他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系爭房屋將來出
    售變價之現金，加予減少、脫產或為任何不利處分致陷自己
    無資力之企圖或行為事實，本院自無從僅因聲請人陳述就認
    定相對人有何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
    為無資力之狀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或浪費財
    產之行為，實難認聲請人已就本件是否有假扣押原因存在為
    釋明。
　㈢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就請求及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缺一不可
    ，而本件聲請人就請求與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皆有所不備，縱
    令聲請人有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表示，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
    ，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呂欣璇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家全字第5號
聲  請  人  陳彥廷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林若虚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1 項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所謂「請求之原因事實」，即本案請求所由發生之原因事實；「假扣押之原因」，係指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為無資力之狀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等情事。次按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 項規定，「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是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債權人如
　　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
　　，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
　　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又
　　所謂因釋明而應提出法院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係指當事人於
　　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
　　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
　　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
　　453 號裁定參照）。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於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二人對離婚條件尚無法達成共識，聲請人預計向本院起訴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合併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聲請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0元，婚後消極財產合計0元，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則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925）及其上同段9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地），參考同社區同戶型其他樓層實價登錄結果，系爭房地價值陳報為新台幣（下同）1,540萬元，是相對人婚後積極財產合計為1,540萬元，婚後消極財產合計為0元，是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540萬元，聲請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7,700,000元。而系爭房地購買時間為民國99年，相對人突然於112年9月5日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720萬元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相對人復於112年9月12日再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333萬元之第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再於113年3月7日向星展銀行借款並由銀行設定432萬元之第三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相對人於短時間內密集將系爭房屋一再增貸掏空其價值，顯見相對人係自始就計畫讓聲請人無法依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任何金錢。現相對人更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予聲請人聲稱其要把名下唯一的系爭房地先出售，若相對人將系爭不動產變價為現金，將不易追索，恐將致聲請人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有假扣押以保全聲請人金錢債權之必要，故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526條第1、2項規定，請准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0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陳明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存單存單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固以上揭情節，而主張就離婚後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惟依聲請人之本件家事假扣押聲請狀內容所載，聲請人尚未提起離婚訴訟，且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顯示兩造現仍為夫妻，並未離婚，顯見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夫妻財產制並未消滅，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夫妻離婚後其法定財產制消滅後始行發生，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及第1058條規定甚明，是本院難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現在有何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存在。
　㈡至假扣押原因之釋明部分，觀諸聲請人所提證據，至多能證明相對人有為擔保借款而於其所有房地上設定抵押，而借款之原因多端，基於財務規劃、財務管理或理財甚或清償債務均有之，且個人財務狀況因收入變動或理財運用而有增減，進而對其名下資產加以處分或重新配置，本屬人情之常，聲請人復未提供任何事證足認相對人經歷前述財務變動後，將因此陷入無資力之狀態或係基於減少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為，實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上情遽認相對人有減少聲請人剩餘財產分配之脫產行為。聲請人雖另提出兩造對話擷圖顯示相對人稱：「新榮街和汽車我自己留著。你搬出去我要賣掉」等語，縱認相對人有出售系爭房地之規劃，惟處分登記於其名下之財產，並不當然認相對人有財產減少之狀，又聲請人未提出其他證據，釋明相對人有將系爭房屋將來出售變價之現金，加予減少、脫產或為任何不利處分致陷自己無資力之企圖或行為事實，本院自無從僅因聲請人陳述就認定相對人有何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成為無資力之狀態，或將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或浪費財產之行為，實難認聲請人已就本件是否有假扣押原因存在為釋明。
　㈢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就請求及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缺一不可，而本件聲請人就請求與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皆有所不備，縱令聲請人有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表示，仍不符假扣押之要件，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呂欣璇


